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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社会科学研究单位：

根据今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总体部署及重点工作安排，为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从认真组织开展好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服务全市中心工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出发，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一批研究课题，现决定组织开展课题研究立项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课题指南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1、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2、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研究；

3、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研究；

4、“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研究；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研究；

6、“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内在逻辑及实践要求研究；

7、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研究；

8、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10、“三个务必”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二）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专题

1、长春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2、中国式现代化长春实践研究；

3、长春市发展数字经济研究；

4、长春市落实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精神研究；

5、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长春的实践研究；

6、长春市加快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7、体育助力幸福长春建设研究；

8、以打造网红（网红打卡地）助力长春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9、长春市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与实践研究；

10、以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攻坚行动助力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长春研究；

11、长春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12、以长春市红色文化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路径研究；

13、以县域经济助力长春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研究；

14、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经济推动长春市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15、促进长春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研究；

16、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升长春竞争力研究。
二、课题立项及经费资助

1、上述26个指南课题，每个课题原则上只立一项。此外，市社科规划办还将围绕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其他现实问题，确立一定数量的自选课题（题目自拟），具体立项数量视实际情况而定。

    2、市社科规划办将对所有课题指南项目进行资助，待课题研究任务完成后，由市社科规划办将课题资助经费一次性拨付给课题承担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每个立项课题的资助金额待结项后确定。

    3、对各科研单位组织申报的自选课题，经市社科规划办组织专家评审后，符合要求的，纳入2024年度全市哲学社科研究规划，经费自筹。

    三、申报立项的基本要求

    1、每个申请者只能选择1个课题进行申报，申报书填写的具体要求请见《项目申请书》中的“填写说明”。

    2、正在承担2023年度长春市社科规划办课题的项目负责人，需同时上交2023年度课题结项材料，否则不得申报。

    四、申报时间

集中申报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6月27日，各单位统一将申报材料（一式2份，含电子文本）报送市社科规划办（长春市人民大街10111号0308室，联系人：朱老师，联系电话：88776254，邮箱：269319736@qq.com),逾期不再受理。
五、申报评审

    长春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有关专家对所有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工作结束后，将获得同意立项的课题通知有关单位。

    六、成果形成及研究期限

    所有立项课题的最终成果以研究报告为主，需要在一年内完成（自同意立项之日起计算），原则上不得延期。

附件1：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报书

附件2：2024年长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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